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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围绕公司旅游主业的长期战略规划，为了拓展旅游产业布局，进一步构

筑竞争壁垒，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邦国际”或“公

司”）拟与北京宁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生集团”）签署《合作协

议》，双方共同在香港成立合资公司,拟在普吉岛、巴厘岛、越南岘港、马尔代

夫等国家或地区从事水上乐园、潜水服务、海岛运动等主题旅游活动。 

2、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

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对外投资不

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宁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076568946E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3年 8月 21 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6号院 5号楼 15层 1803 

经营范围：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旅游信息咨询；资产管理；项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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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投资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及展览服务；文艺创

作；产品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企业策划。(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宁生集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宁生集团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

营旅游产品销售、投资开发旅游项目，拥有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销售、技术团队。

宁生集团下属子公司系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其运营的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系国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宁生集团具有丰富的海岛运营经

验及竞争优势，是领先的旅游内容服务运营提供商。 

三、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具体合资公司的名称由合资各方另行商议。 

拟注册地：中国香港 

组织形式：有限公司 

股本总额：1亿元港币 

经营范围（以香港当地的商业登记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水上乐园；水上

运动设备；水上运动用品的零售；海上救生援助服务；潜水服务；餐饮服务；食

品经营；停车服务；演艺活动策划等。 

合资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北京宁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6000 60%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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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协议主要内容 

1、股本总额 

合资公司股本总额为 1 亿元港币，合资各方第一期实缴金额为 3000 万元港

币。合资各方对合资公司的投资总额以对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投资总额为准。

各方的出资如下： 

宁生集团出资 6000万元港币，占股本总额 60%，以现金投入； 

腾邦国际出资 4000万元港币，占股本总额 40%，以现金投入； 

合资公司股本总额由合资各方按其出资比例分期缴付，其中宁生集团第一期

缴纳金额为 1800万元港币，腾邦国际第一期缴纳金额为 1200 万元港币。合资各

方同意将第一期实缴金额汇至合资公司指定银行账号，由宁生集团、腾邦国际共

同管理账户。 

2、股东权利义务 

合资各方的股东权利义务由合资各方根据香港法律另行在合资公司章程协

商约定。 

3、组织机构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三名，其中甲方有权委任两（2）名；乙方委任

一（1）名。 

除本协议已有约定外，合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等合资公司组织机

构由合资各方根据香港法律另行在合资公司章程中约定。 

4、违约责任 

由于一方的过失，造成本合同及其附件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过失

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合资各方的过失，根据实际情况，由合资各方分别承

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5、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有效签署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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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目的、主要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宁生集团下属子公司系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其运营

的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系国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宁生集团具有丰富的海岛运营

经验，是领先的旅游内容服务运营提供商；腾邦国际以航线运营及旅游目的地运

营为核心业务，具备线上线下渠道整合优势，是国内领先的综合旅游服务商，以

上两家公司在旅游行业具有高度产业协同性。本次合作将有利于更好的发挥各自

优势，拓展公司在旅游产业的布局，向旅游内容延伸，提升客户体验，扩大盈利

空间，合资公司业务方向将包括但不限于在普吉岛、巴厘岛、越南岘港、马尔代

夫等国家或地区从事水上乐园、潜水服务、海岛运动等主题旅游活动。此举有助

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掌握上游资源，构筑竞争壁垒，提升盈利空间，对

公司未来旅游业务的发展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2、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主要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可能存在公司管理、资源配置及政策等潜在风

险，本次境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尚须经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存在未获批准的风

险。合资公司将利用各股东的资源优势、专业的管理经验以及丰富的技术积累与

运营经验，提升合资公司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本次投资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将根据本次投

资的相关进展，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成立合资公司之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3月 30日 


